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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客家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7

樓

聯絡人：謝宜廷

聯絡電話：02-8995-6988#553

傳真：02-8995-6979

電子信箱：ha0428@mail.hakk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客會文字第10961006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鼓勵全民學習客語，「109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」報

名期限延長至109年6月5日(星期五)，請惠予轉知並鼓勵

所轄(屬)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認證延長報名期限至109年6月5日(星期五)，請轉知並

鼓勵所轄(屬)單位、學校踴躍報考，亦請公告及協助宣傳

相關訊息。

二、「109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」全國認證訂於109年9月12日

(星期六)及9月20日(星期日)分2梯次辦理，另有每月擇一

縣市辦理之多梯次認證，簡章及相關訊息請逕自「109年度

客語能力初級認證」網站(https://hakka.sce.ntnu.edu.

tw/hakka/)查詢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本會文化教育處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